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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:如文 015901 

主話:公示送達本署 114 年度偵緝字第 2372 、 2373 號、 114 年度

偵字第 42586 號被告趙紛玲涉嫌竊盜案，應送達給被告趙

紛玲聲請簡易判決處刑書乙件。

依據:刑事訴訟法第 59 條、第 60 條及第 62 條規定辦理。

公告事項:

一、局揭文件，茲因其應受送達之處所未明，愛依上閑說明

之規定予以公示送達 。

二、庭、送達之訴訟文書，現由本署書記官保管，應受送達人

得於上班日來署領取 。

四

經 30 日發生效力 。

外，另公告於本署網站一>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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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 10 月 2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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